益阳市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行政许可工作办事指南

1 目的
为规范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行政许可工作，保证其规范、有序，依据《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结合省局机动车检验机构行政许可委托下放工作要求，编制本办事指南。

2 范围

本办事指南适用于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行政许可工作（不含现场技术评审的实施）的全过程，即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申请、受理、组织技术评审、批准发证和证书有效期内的变更以及复查。
3 申请

申请人向益阳市政务大厅市市场监管局窗口递交/网上（待建成后）提交如下申请材料：

3.1 法人单位资格证明——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复印件）
3.1.1机动车检验机构设立批文/所属法人单位法律地位证明文件(适用时)

3.1.2法人授权文件(适用时)

3.1.3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适用时)
3.2 申请书

3.2.1 随《申请书》提交的附件包括：

3.2.1.1典型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每个类别1份）；                                 

3.2.1.2固定场所产权/使用权证明文件  

3.2.1.3 人员资质证明（授权签字人/内审员/技术负责人）；

3.2.1.4质量手册、程序文件

3.2.1.5内审、管理评审报告
3.3 附表

附表1：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

附表2.1：授权签字人申请汇总表

附表2.2：授权签字人申请表

附表3：组织机构框图

附表4：检验检测人员一览表

附表5：仪器设备（标准物质）配置表
4 受理（2个工作日）

4.1受理条件：1、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具有与其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检测要求；4、具备从事检验检测活动所必需的检验检测设备设施；5、具有并有效运行保证其检验检测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管理体系；6、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标准、技术规范规定的特殊要求。 

4.2 市市场监管局窗口负责受理申请材料。按以下程序和要求进行：

4.2.1 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按照当地行政许可受理要求，予以受理；不符合的，不予受理即时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充的材料；

审查重点：各种证明文件是否适用、有效；申请书填写是否正确；

4.2.2 申请的受理应以完整性、合法性为主，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单位进行自我承诺，申请书在受理完成后根据具体的参数及设备的变化允许修改；仪器设备（标准物质）配置表以评审完成后评审组现场确认并签名的为准；
5 组织技术评审（不超过45个工作日）

5.1 同意受理申请的机动车检验机构，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根据机动车检验机构申请认定项目的专业情况，推荐并通知评审组成员及申请机构。

5.1.2机动车检验机构评审组通常由3名评审员组成（视项目多少可适当增减）。每个评审组内只能有1名初次参加评审的评审员。
6 审查和批准（14个工作日）

6.1 评审材料的审查

由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负责收取并审查评审组上报的评审材料。

6.1.1 材料目录

6.1.1.1申请书

6.1.1.2 评审报告
6.1.1.3 整改报告

6.1.1.4 现场评审签到表

6.1.1.5 工作反馈表

6.1.1.6 营业执照（复印件）

6.1.1.7土地租赁/产权合同（复印件）

6.1.1.8 特殊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

6.1.1.9 仪器设备表封存（照片）。

6.1.2 审查材料的正确性、完整性、真实性。

6.1.2.1对未列入计划的评审材料，不予审核；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评审的，评审组应提交书面说明材料；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原则上认为“整改未完成”。

6.1.2.2 整改材料应构成完整链条，相关证明材料应能够证明整改符合要求。

6.1.3 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科应写明问题和整改要求，一次性告知评审组。评审组应在规定期限内（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按要求完成整改。

6.1.4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科报分管领导批准。

7  办结

7.1印章印制

证书由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按照省局提供的空白证书打印，并到省局加盖公章，首次获证单位CMA章由机构自行到有资质的公司刻制。

7.2 证书（含附表）领取

7.2.1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将证书移交给市市场监管局窗口，窗口在1个工作日内通知获证机构领取，并将送达回证移交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

8 资料存档

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负责资料存档，存档资料分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8.1 纸质文本存档要求1案1档、且便于查阅。保存期限为1个评审周期（即下个周期复查完毕后）。纸质文本存档包括：

8.1.1申请书

8.1.2 评审报告
8.1.3 整改报告

8.1.4 现场评审签到表

8.1.5 工作反馈表

8.1.6 营业执照（复印件）

8.1.7土地租赁/产权合同（复印件）

8.1.8 特殊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

8.1.9 仪器设备表封存（照片）
8.1.10 审批单；局领导签字的“资质认定证书审批单”（可集中存档）；

8.1.11电子文本应每月备份1次，以便信息查询。

9 变更类 
9.1 机动车检验机构名称变更

9.1.1 获证机动车检验机构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发生变化，应向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提交办理名称变更的申请材料：

9.1.1.1 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名称变更审批表；

9.1.1.2 新机动车检验机构名称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9.1.1.3 原证书及其附表原件。

9.1.2 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对资料进行审查，合格加盖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印章。

9.1.3 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将审核合格后重新打印的证书及其附表，连同《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名称变更审批表》一并报省局盖章换发新证，原证书（含附表）上加盖“作废“印章，并将所有申请材料（8.1.1）与该机动车检验机构原档案一并保存。

9.1.4 名称变更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9.2 检测标准变更

9.2.1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标准变更由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组织办理；

9.2.2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标准变更应提前布置，原则上要在新标准正式实施之前完成；
9.3 人员变更

9.3.1机动车检验机构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在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内发生变更的，应向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提交办理人员变更的申请材料：

9.3.1.1 机动车检验机构人员变更备案审批表；

9.3.1.2 人员变更的证明文件（如最高管理者的任命文件或法人证明文件，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的任命文件及任职所需的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9.3.2 根据变更人员的不同，分别按下列程序办理：

9.3.2.1 对变更最高管理者，申请材料经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审核无误后，即予以备案；

9.3.2.2 对变更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人的，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应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的基础上，指派有关评审员对变更的授权签字人进行现场考核，并填写《建议批准的授权签字人》和《授权签字人评价记录表》；技术负责人则要审查任职所需的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

9.4地址变更

9.4.1 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地址在证书有效期内发生变更的，按照首次申报的方式进行现场评审（地址名称发生变更按照9.1的流程办理）。

10. 扩项变更

机动车检验机构在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内申请新增检测项目，进行扩项考核（流程及要求同首次申报）。 

11. 复查

11.1 复查的程序、要求同首次认证。

12. 公示

市市场监管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科自批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资质认定信息。

13. 注明

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相关标准、法规文件、表格模板及变更事项需要填写的变更表格，下载地址为：“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政务-业务工作-认可与检验检测-资料专区。






